
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
项目申报准备工作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2017年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的范围、要求与2016、2015年基本一致。为做好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前期准备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范围

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《关于请组织做好2016年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一是生产性服务领域，包括服务业集聚区服务平台、制造业集聚区配套生产性服务中心；二是新兴服务领域，包括创意设计、工业设计、科创平台、信息化平台等；三是地方特色服务领域。

二、项目要求

1．项目已经取得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、用地、环评等支撑性文件，具备开工条件。

2．项目总投资一般在5000万元以上，截止申报时项目已完成投资不超过总投资的80%。

3．已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资金扶持的项目、物流类项目不属本次申报范围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请各有关单位统一填写《2017年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预申报表》，于12月7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bjqfwyk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卢慧黎；电话：87702193
附件：2017年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预申报表

附件：

2017年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预申报表
填报地区：    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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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
	项目单位
	所在地
	建设内容
	建设起止年限
	总投资
	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文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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